汕尾      机械设备服务中心章程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
本章程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 《条例》）和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政府有关政策制定。

第二条  汕尾              是经汕尾市             批准成立，由           投资设立的集体（全民）所有制企业，在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，住所：               。

第三条  本企业的宗旨是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努力提高企 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需要。

第四条  本企业是独立企业法人，一切活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 行政法规的规定，依法自主经营，自负盈亏，不受任何机关、团体、 个人侵犯或非法干涉。

第二章
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

第五条
公司经营范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

（注：1.公司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准。

2.经营范围涉及《广东省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》所列事项的，应当按照相关批准文件、证件表述；批准文件、证件没有表述或者表述不规范的，参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或者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表述。

不涉及上述事项的，参照国家标准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表述；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中没有规范的新兴行业或者具体经营项目，参考政策文件、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表述。

3.请通过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

（https://jyfwyun.com/）查询、选择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应的经营范围表述，并按此填写经营范围具体内容。）
经营方式：             。
第三章
注册资本、投资者名称、地址、投资额和投资方

第六条
本企业的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       万元。

第七条
投资者名称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投资额     万元以货币形式出资。

第四章
投资者职责

第八条  企业的下列事项必须由投资者作出决定：
（一）任免企业法定代表人；
（二）审议批准企业的章程；
（三）审议批准企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；

（四）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；
（五）审议企业转让出资和办理财产转移手续；

（六）企业的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破产和清算；

（七）对企业的财产实施监督管理。

第五章
组织机构及法定代表人

第九条  本企业设置如下机构

第十条  经理是本企业的法定代表人：      。
第十一条  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由投资者任命。
第十二条  法定代表人行使下列职权：
（一）决定企业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
（二）制定企业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；

（三）制定企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；

（四）制定企业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 ；

（五）拟定企业合并、分立、变更、解散的方案；

（六）决定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；

（七）聘任或者解聘企业副经理、财务负责人及其他管理人员， 决定其他管理人员，决定其报酬事项；

（八）主持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；
（九）制定企业的具体规章。

第六章  劳动用工制度

第十三条  本企业劳动用工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。在法律规定范围内，采取符合本企业实际的用工形式。
第十四条  本企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，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。
第十五条  本企业职工的劳动保护、医疗、养老保险等按国家规定办理。

第七章  财务会计与利润分配

第十六条  企业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财务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建立财务、会计制度：
（一）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。
（二）财务会计报告应包括下列财务会计报表及附属明细表：
（1）资产负负债表；
（2）损益表；
（3）财务状况变动表；
（4）财务情况说明书；
（5）利润分配表。
（三）企业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，应当提取利润的百份之十作为法定公积金，并提取利润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作为法定公益金。
企业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亏损的，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，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。
在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，经投资者批准，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。
（四）企业的公积金用于弥补亏损，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注册资金。
（五）企业提取的法定公益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。
（六）企业除法定的会计帐册外，不得另立会计帐册。对于企业资产，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。

第八章
破产、解散和清算

第十七条
企业因无偿还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，依法宣告破产。

第十八条
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宣告解散；

（一）发生严重亏损，无力继续经营者；

（二）因不可抗力而遭受严重损失，无法继续经营者；

（三）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解散的。
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后，应报经投资者批准解散。

第十九条
企业破产或解散时，企业应提出清算程序、原则，并成立清算机构，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程序、事项进行清算。

清算结束后，清算机构应提出清算报告报投资者确认，并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，缴回营业执照、印章。

第九章
章程的修改和解除

第二十条  企业章程修改，应报原审批单位批准后，方能生效。 由于不可抗力至使章程无法履行或由于企业严重亏损，无力继续经营，报原审批单位批准后，解除本章程。

第十章  章程的订立和生效

第二十一条  本章程规定与国家法规政策相抵触的，以国家法规 政策为准，涉及企业法人登记注册事项的，以登记主管机关核定的 为准。

第二十二条  本章程于      年   月   日订立。
本章程自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之日起生效。

投资者盖章（签名：）
年  月  日

注：制订章程时请补充完整空格及删除斜体字说明。


